

2017年兴县财政预算编制说明

一、2017年预算编制工作的总体要求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县委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实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从严从紧编制预算。
二、2017年预算编制的原则及工作重点
坚持新发展理念，体现“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的要求。
（一）从严从紧加强各项支出管理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理念，坚持厉行节约，大力压减业务经费等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清理长期固化和非急需的支出项目，减少对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将节省下来的资金调整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补助、保障房建设、脱贫攻坚等基本民生领域支出。
（二）全力以赴保障民生支出需求
合理界定基本民生范围，将财政资金重点用于保障基本民生，突出保障重点民生，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解决基本民生保障问题，兜牢兜实民生底线。有效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将长期沉淀闲置以及短期内不需使用的财政资金及时调整用于保障基本民生。
（三）合理确定经济发展项目支出
严格按照县委工作会议精神和县委、县政府确定的2017年全县重点项目，合理安排重大项目资金，全力补齐扶贫、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
三、2017年预算编制的基本方法
（一）收入预算的编制
收入预算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既考虑我县煤炭市场、经济形势稳中向好、工业经济持续回升的积极因素，也充分考虑“营改增”后收入划分调整、落实减税降费等政策的影响，打实财政收入。
(二)基本支出预算的编制
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全部兑现所有民生政策，个人部分做足做实，全面启动养老保险，补发在职人员2014年津补贴提标部分。
(三)项目支出预算的编制
项目支出预算安排结合当年财力状况，保障县委、县政府确定的战略重点的投入，确保各项重点支出和民生政策的落实。取消上年安排的一次性项目，同时按今年必须保障的专项业务类项目在上年的基础上压缩15%，合同类支出除外；民生项目支出全部兑现，需要县级配套部分全部兜实。
四、2017年预算具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
收入预算合计215141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  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5000万元（其中:国税系统40600万元、地税系统25800万元、财政系统18600万元）、返还性收入-6418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378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8071万元、上年结余结转收入6171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014万元、从政府性基金调入654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199171万元。
2、政府性基金  当年基金预算收入1515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329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377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3299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120万元、污水处理费25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211万元、上年结转结余7157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6548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15970万元。
（二）支出预算
支出预算合计215141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9171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5970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基本支出85832万元，项目支出113339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项目支出15970万元。
基本支出85832万元
（1）个人部分83611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73949万元（包括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民办教师、特岗教师、大学生村官、志愿者幼教、财政负担自收自支人员工资等）。其中：养老保险8839万元、职业年金301万元、医疗保险3003万元、生育保险221万元、补发2014年在职人员津补贴提标2618万元。
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9662万元，其中：离休费515万元、抚恤金1160万元、住房公积金3392万元、遗属补助237万元、其他对个人家庭补助4379万元。
（2）商品和服务支出2221万元。其中：
定员定额经费1920万元
[bookmark: _GoBack]一般公务业务费1725万元、到村任职第一书记助理经费195万元。
交通费154万元。
公务接待费11万元（不含政府专项接待费）。
工会经费119万元。
其他商品服务支出12万元。
项目支出129309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113339万元、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15970万元。
（1）专项业务类支出19739万元
专项培训费290万元、专项购置费2093万元、专项维修费319元、专项会议费334万元、其他支出16703万元。
（2）民生项目类支出90148万元
（3）经济发展类支出19422万元
（三）三公经费及会议费  
三公经费465万元。
因公出国（境）费未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未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4万元、公务接待费311万元。
会议费334万元。
（四）财力及收支平衡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19917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199171万元，当年收支平衡。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1597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15970万元，当年收支平衡。
	
